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6月 14日，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

提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有关情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 变更的日期 

自 2017年 6月 30 日起。 

(二) 变更的内容 

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以及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 

(三) 变更的原因 

随着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业务的发展和外部经济环

境的变化，公司不断加强客户及应收款项风险的精细化管理深度，应收款项的

信用风险特征也随之不断变化。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根据应收款项的构成、近年来不同类型客户应收款项

的回款情况、实际坏账发生情况，进一步细化了公司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类别及相应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经公司研究，仅对应收款项中应收账款

按风险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以下简称“坏账计提方

法”）进行变更，细化内容如下： 

根据目前公司的客户风险属性和公司的信用政策，将应收款项分为集团内关联

方（指公司之最终母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集团内的关联方）、医院客户、

其他客户三个信用风险特征组合。针对集团内关联方客户，由于对集团内关联

方客户的应收账款的风险与应收第三方客户的风险明显不同，且历史未发生实

际坏账，公司决定将其账龄在 1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原来的 5%



变为 0%，账龄在 1年以上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保持不变；针对医院客户组合，

由于医院客户的信用普遍良好且历史未发生实际坏账，公司决定将其账龄在 1

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原来的 5%变为 1%，账龄在 1 年以上的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保持不变；其他客户组合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保持不

变。对其他应收款按风险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保持不

变。 

(四) 变更前后会计估计的变化 

在对组合风险计提坏账准备时，公司对信用风险类似的客户以账龄分析法计提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变更前 变更后 同行业水平 

1年以内（含 1年）      

  集团内关联方客户 

5% 

0% 
0%-8% 

 
  医院客户 1% 

  其他客户 5% 

1-2年（所有客户组合） 10% 10% 5%-50% 

2-3年（所有客户组合） 30% 30% 10%-100% 

3-4年（所有客户组合） 50% 50% 30%-100% 

4-5年（所有客户组合） 80% 80% 50%-100% 

5年以上（所有客户组合） 100% 100% 100% 

 

(五) 具体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

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六) 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基于 2016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的余额及结构进行了初步测算，并假设公

司 2017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的余额及结构与其不存在重大差异，在该假设的

基础上进行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会增加公司 2017年度的税前利润约

人民币 7,500万元。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14 日 


